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于2026年3月23日发布的《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通知》，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鸿山分公司在《江苏省2026年第一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内，公司按照《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相关规定，公布企业相关信息，并开始部署清洁生产筹备工作。
根据《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鸿山分公司属于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现公示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鸿山分公司
（2）负责人：华晓峰
（3）企业所在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D22地块（里河路8号）
（4）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的名称、数量、用途：
	序号
	名称
	年消耗量（吨）
	形态
	备注

	1
	油漆
	188.47
	液
	喷漆

	2
	固化剂
	20
	液
	

	3
	稀释剂
	41.69
	液
	

	4
	切削液
	15
	液
	机械加工、清洗

	5
	机械油
	30
	液
	

	6
	YORK油
	50
	液
	

	7
	清洗液
	2.5
	液
	


（5）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浓度和数量：
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鸿山分公司排放（有组织）颗粒物≤4.974吨、二甲苯≤3.587吨、甲苯≤0.639吨、乙苯≤2.114吨、丁醇≤1.108吨、醋酸丁酯≤0.621吨、VOCs≤8.609吨、二氧化硫≤0.201吨、氮氧化物≤0.954吨、烟尘≤0.154吨。 
水污染物（接管考核量）：废水排放量≤16405吨、COD≤4.26吨、SS≤4.019吨、氨氮≤0.172吨、总氮≤0.196吨、磷酸盐≤0.02吨、石油类≤0.23吨。
（6）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
	固体废物
	固废编号
	产生量（t/a）
	处置利用方式

	清洗废液
	HW06
	900-404-06
	23.8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废切削液
	HW09
	900-006-09
	40
	

	漆渣
	HW12
	[bookmark: _GoBack]900-252-12
	19.474
	

	废油漆桶等化学品废包装桶
	HW49
	900-041-49
	43.96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48.6
	

	废活性炭过滤棉
	HW49
	900-041-49
	7.2
	

	废过滤棉
	HW49
	900-041-49
	56.6
	

	废包装桶
	HW49
	900-041-49
	600个
	

	含化学品抹布手套
	HW49
	900-041-49
	110
	

	喷漆清洗废液
	HW12
	900-299-12
	5.5
	

	废劳保用品
	HW49
	900-041-49
	6
	

	废矿物油
	HW08
	900-249-08
	7
	


（7）依法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
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鸿山分公司加强生产和环境管理，制定和落实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事故防范措施。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加强原材料、环保设施尤其是有毒有害原料、废气排放物和危险废物的管理，杜绝事故排放的环境影响。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鸿山分公司已编制了企业环境风险预案并进行了备案。
